商家镇卫生院

投 诉 处 理 流 程







患者（家属）投诉





受理科室部门实行“首接负责制”





医患协调办公室：5435696


地点：医院三楼办公室





投诉情况属实





根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





持续改进





跟踪处理结果





做好患者（家属）解释工作





投诉情况不属实





积极受理，调查核实








